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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電視公司新聞部本於媒體獨立自主、自律精神、道德良知與社會責任，落實服務公眾知的權利，

特製訂新聞自律規範，供全體新聞部同仁遵行，基本原則、總則暨執行綱領，條列陳述如下：  

壹、基本原則: 

一、在符合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基本精神下，實踐人民知的權利，善盡媒體第四權

的使命。 

二、全體同仁力求精確查證、追求事實、完整平衡、尊重多元，不偏、不盲的專業原則，來客觀處

理及呈現新聞資訊。 

三、全體同仁於新聞報導中，如遇真相未明，不宜遽下斷語，若有錯誤發生，必須儘速更正，以示

負責。 

四、全體同仁不得利用新聞媒體所賦予的身份，藉名招搖，牟取個人利益。 

五、與其他新聞媒體之間，應以良性競爭的態度，從事新聞採訪、編播任務。 

長官的話 新聞部同仁參考 

1. 每一節新聞，每一則新聞都要用「很珍貴」的價值觀重視它。 

2. 所謂大眾傳播媒體，必須站在「大眾」的立場，不是「小眾」，也不是「分眾」。上了電視就

沒有個人的立場，記者、編輯、主播、導播、所有電視從業員都一樣，這是我們共同的理想，

共同努力。 

3. 所有的新聞，要有它的意義，地方性的小社會新聞，可以不採用，如：某鄉村發現一賭場，甘

蔗田內發現一名女屍，某條路有人跳樓自殺，某老兵上吊身亡，這些新聞有沒有「很珍貴」？

有沒有全國性？觀眾是不是很想看？當然是否定的！ 

4. 新聞不要只播出「現象」，如：抬棺抗爭、撒冥紙、丟雞蛋，老弱婦孺看似很忠厚的臉龐，也

不明就裡的起鬨，這畫面帶給我們下一代的是什麼樣的教育啟示？各位可以捫心自問！ 

5. 民代帶頭不理性的包圍工廠，攔路抗爭、示威、罷工，逼得企業出走的新聞和畫面，對台灣的

國內安定和國外的形象有何正面或負面的效果？此類新聞到底如何呈現？分分秒秒都是關鍵。

需要同仁用心的付出「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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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總則： 

一、各類新聞報導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1.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2.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3.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4.違反真實與平衡原則。 

5.以戲劇演出之方式模擬新聞事件（如確有必要，應明確告知觀眾）。 

二、製播涉己事務新聞  

1. 涉己事務新聞係指民視公司本身、董監事本人及其親屬、員工之人、事與政治相關之報導。 

2. 處理涉己事務，應謹守新聞製播自主公約及各項媒體自律公約精神，避免所有權結構影響媒

體內容產製與經營管理。 

3. 記者採訪涉己新聞時，應以公正、客觀角度完整報導事件始末，提供各種不同消息來源，呈

現社會多元意見，維持平衡及中立面向，俾有助釐清事實真相，一切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4. 探討涉己事務的新聞性節目，應本諸中立、客觀原則，提供一個各造公開議論空間，相關議

題的擬訂應顧及社會整體利益。 

5. 報導本公司家族頻道之其他節目，應符合下列規範： 

A. 應凸顯報導內容之新聞點，以事件為主，由新聞的專業角度切入報導。 

B. 以客觀的角度呈現內容，並包含多元觀點。 

C. 例如節目預告等內容，應再行製作，不將大段節目內容直接播出。 

D. 引據收視率資料，應註明資料來源與出處。 

6. 涉己範疇之人、事，有激勵向上、向善之義舉或獲得各類獎項、表揚之消息，則不受規範，

得以新聞報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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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報導應善盡保護性侵害、性騷擾被害人，及家暴受害人之責任。 

1.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條及性騷擾防治法第十二條規定，一般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原則

上不予報導；家暴受害人在報導中應受保護。(違法罰則1) 

2.如嚴重影響社會治安或重大刑案之性侵害案件而有報導之必要，不得報導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 (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 第六條)；但經有行為能力2之被害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3.若加害人與被害人有親屬關係，應隱去加害人之相關資訊。 

4. 除了注意該新聞處理對當事人之負面影響外，報導內容應賦予公共事務價值，並遵守衡平報導

之原則。 

四、新聞報導應尊重個人隱私。 

1.除考量公共利益時，否則不得侵犯任何人私生活。 

2.當私人隱私損及公共利益時，媒體得以採訪與報導，但需盡全力防止不當傷害個人名譽及侵犯個

人隱私，或造成媒體公審的情況。 

五、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 

包括對種族、族群、宗教、性別、性傾向、婚姻狀況、身心障礙者及所有弱勢者，在文字、聲音、

影像、及動畫影片上均不得有歧視表現。 

六、錯誤報導更正處理。 

報導若有錯誤發生，必須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三十條暨（無線台）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於接到要求十五日內，在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或將其認為報導並無錯誤之理由，

以書面答覆請求人。 

 

                                                      
1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十三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被害人身分

之資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前項物品、命其移除內

容或下架或採行其他必要之處置；其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但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必要者，不罰。 

 
 性騷擾防治法-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第十二條之物品或

採行其他必要之處置。其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2
 「有行為能力人」：指年滿二十歲以上，未受禁治產宣告(如精神病患者)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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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分則 

一、犯罪事件處理： 

1.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犯罪嫌疑人未經法院判決確定，採訪、報導時應保護其人權。 

2. 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不主動採訪、報導偵查細節；犯罪嫌疑人「模擬犯罪現場」之採訪、

報導，應於警戒線外為之。 

3. 避免以誇張、煽情、或刺激方式報導殺人、拷打等暴力事件。 

4. 避免詳細報導犯罪手法。 

5. 避免報導將犯罪者「英雄化」。 

二、社會、司法及意外新聞報導： 

1. 應避免下列情形： 

A. 避免血腥、暴力、殘忍、恐怖或令人作嘔的鏡頭。 

B. 避免報導犯罪細節。 

C. 避免報導刑事犯罪者以英雄主義的語詞呈現。 

D. 避免擅自闖入刑事案件或火警現場封鎖線之內。 

E. 避免擄人勒贖案件，在被害人未獲釋前報導，或作會危及被害人安全及影響警方辦案之採訪

報導。 

F. 避免災難、兇殺及車禍報導中，畫面出現明顯的全部遺體畫面、或是殘骸的局部特寫、大灘

血跡。 

2. 應特別處理之情形： 

A. 若遇上述第一項 A、E、F 中畫面不宜公開，但新聞內容有其報導之必要性（如：報導警方公

佈之意外發生原因），須將畫面加以模糊處理、或 定格處理、或聲音變聲處理。 

B. 刑事案件之目擊者，應避免出現正面鏡頭，以保護證人。 

C. 群眾抗議事件，應遵守中立、客觀的報導立場，不得導演群眾的抗議行為。 

E. 遇挾持事件時，記者不主動介入擔任協調談判，危機未落幕不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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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報導查獲色情、偷拍影帶或人體彩繪、泳裝秀、寫真等可能出現大幅裸露的新聞時，須留意

拍攝角度，不可露出或強調兩性性器官，必要時須以馬賽克效果處理畫面；也勿用挑逗或易引

起不當連想之字眼。 

三、自殺事件處理： 

1. 原則不報導自殺事件，但以下三種情形，得以謹慎的態度和較少的篇幅(時數)予以報導： 

（一）在大庭廣眾下之自殺行為；（二）政治人物或具公眾形象之知名人士自殺事件；（三）與

公共議題有因果關係之自殺事件，惟仍應避免現場立即轉播。 

2.報導自殺事件應遵守「世界衛生組織」所訂定之規範： 

A. 統計資料應謹慎及正確解讀。 

B. 採真實與正確的資訊來源。 

C. 即時評論應小心處理。 

D. 避免「自殺潮」或「世界上最高自殺率地區」等字眼之推論。 

E. 拒絕將自殺行為描寫成對社會文化之改變或墮落剝削之必然反應。 

F. 避免聳動或誇大的報導方式。 

G. 避免詳述自殺方法、過程及如何取得自殺物品工具之方法。 

H. 不可將自殺動機說成「無法解釋」或簡化為單一原因。 

I. 不應將自殺寫成是解決個人問題的方法。 

J. 報導應考慮會不會對家人和倖存者造成傷害。 

K. 不可對自殺行為與自殺者予以同情、肯定與頌揚。 

四、綁架事件處理： 

1.人質尚未安全脫離綁匪控制前，不得採訪、報導。 

2.人質安全脫離後之採訪、報導，為避免侵害當事人隱私及造成二次傷害，應取得當事人同意始得

為之。但辦案單位主動發佈消息者不在此限。 

五、災難或意外事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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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在災難與緊急事件中，如地震、海嘯、颱風、洪水等自然災害，以及空難、戰爭、爆炸、

核能災害、示威暴動、重大疫情等危機事件，應善盡媒體責任，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於災難及緊急事件發生時，應強化資訊傳播及服務功能，提供正確、迅速、完整、重要的資訊，

報導真實，守護生命，尊重個人隱私與尊嚴，並兼顧民眾知的權利。 

2. 採訪災區與緊急事件等高風險新聞現場，應於事前評估風險，辨識可能的危害及採取安全措施，

以記者的人身安全為最首要考量。 

3. 儘可能完整而廣泛地報導災區進展，如需引用過去災情畫面，應適度疊印「資料畫面」字樣，

或標明發生時間、地點等相關訊息，避免誤導並影響觀眾對於新聞即時性之判斷。 

4. 遇有重大災害或大量傷患，應向事故權責單位取得傷患名單、傷亡狀況、救災行動與援助措施，

未掌握確切事實前，盡量不做揣測性的報導。 

5. 對於罹難者家屬或傷者，考量災難事件受害者與家屬的身心衝擊，避免加重心理創傷，報導製

播時，絕對尊重其尊嚴，未經當事人同意不得採訪、報導或播出特寫照片或影像。 

6. 勿過度使用悲傷者痛苦、哀嚎的影像，若有必須使用的理由，務必經過審慎過濾並且絕不濫用，

或過度重覆播放。避免將災情 MV 化，渲染、挑弄負面情緒。 

7. 災難發生一段時間之後，在畫面與報導篇幅比重上，應謹慎考量災民心理傷害，避免引發負面

效應。 

8. 應加強進行災難新聞採訪、拍攝、製播之在職教育訓練，協助媒體工作者了解受害人心理，減

少傷害、誤解和衝突。 

六、群眾抗議事件處理： 

應遵守中立、客觀的報導立場，不得參與、唆使、導演群眾的抗議行為。 

七、揭發未經證實訊息之處理 

對於檢舉、揭發或公開譴責私人、或機關團體之新聞，應與公共利益有關始得報導；且應查證，並

在遵守平衡原則下進行採訪、報導。 

八、醫療新聞處理： 

1. 採訪病患本人、家屬或保護人，須先表明記者身份，並獲得院方或當事人同意，方得進行採訪、

報導。 

2. 記者進入醫院，應以不影響醫療作業、醫療安全或安寧秩序為原則；並遵守採訪區、攝影點及

採訪動線之規定。 



7 
 

3. 手術室、加護病房、產房、急診室、燒燙傷中心、隔離病房、門診診察室與病房，於施行醫療

作業時，未經院方或病患同意，不宜採訪。 

4. 對涉及暴露病人生理隱私之畫面，不得播出。 

5. 醫藥新聞如有涉及性器官、或內臟、肢體、病變等畫面，應予適度處理。 

九、重大流行疾病新聞處理： 

1. 對於重大流行疾病疫情之報導，應以政府主管機關發佈之資訊為準。 

2. 傳播媒體報導流行疫情與事實不相符合經各級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即更正。 

3. 傳染病病人或疑似感染傳染病之病人之姓名、病歷及病史等有關資料，除主管機關發佈之資料

外，不得報導。 

4. 對於感染傳染病病人、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接受隔離治療者、居家檢疫者、集中檢疫者及其

家屬非經同意，不得對其錄音、錄影。 

十、愛滋感染者或病患相關新聞處理： 

1. 以愛滋「感染者」取代「帶原者」的稱呼，以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常用語態，以去除社會污

名，並應尊重感染者的基本尊嚴與權益。 

2. 未經當事人同意，不得進行錄音、錄影或攝影等採訪工作。家屬、保護人等之同意不代表當事

人之意見。 

3. 社會事件當事人為愛滋感染者（或疑為愛滋感染者），但其愛滋感染身份與該社會事件無關者，

應減少報導內容或標題涉及愛滋字眼。例：愛滋鴛鴦大盜搶超商。新聞報導應避免透過剪輯或其

它報導方式影射愛滋感染者的危險性，或負面刻板印象。 

4. 新聞媒體應謹慎處理會鼓勵歧視、嘲笑、偏見、惡意中傷、侮辱愛滋感染者的素材。當新聞人

事物出現錯誤愛滋知識或有歧視愛滋感染者行為，報導應負有傳遞正確知識及平衡歧視言行之

責。例：警察戴口罩偵訊愛滋感染者。 

十一、性與裸露事件處理： 

1. 不能播出正面全裸、生殖器或體毛之裸露鏡頭，且在文字、聲音、及動畫表現上，避免官能刺

激及猥褻。 

2. 性行為之描述原則不得播出，但如報導與性教育有關者，仍應以謹慎、含蓄、小篇幅為原則。 

3. 因報導必要時，得保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行為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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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裸露上半身為常習者。 

B.背面上半身裸露鏡頭。 

十二、性別與弱勢族群相關新聞處理： 

1. 新聞應以客觀、非歧視字眼報導同志新聞，報導時不應將同性戀、跨性別等性少數，犯罪化、

病態化，避免社會污名烙印。 

2. 新聞報導應避免散播或強化性別上的不平等、偏見、歧視和刻板印象，以免造成「性別決定論」

或譴責弱勢者的不當效果。 

3. 新聞報導應避免物化女性（男性亦同），並不得使用侵略式的拍攝手法拍攝性特徵。 

4. 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資源弱勢的新移民、原住民等族群。包括在稱呼上，不使用外籍新娘、大

陸妹、大陸新娘、越南新娘、泰國新娘、山胞、山地人、番仔等，應採用新移民、外籍配偶、大

陸配偶、原住民等中性平等用詞。 

5. 新聞報導應避免污名化同居、離婚、單親、隔代教養、同志等各類家庭模式，或將各種社會問

題歸因於當事人家庭模式，而使各種多元家庭受到社會歧視或誤解傷害。 

十三、身心障礙者負面新聞處理： 

1. 未經當事人、家屬或及其保護人同意，不得對精神病人及其他身心障礙者進行錄音、錄影或攝

影等採訪工作。 

2. 對於行為異常者，不得妄加揣測其為身心障礙者。 

3. 相關新聞於報導從事不法或反社會行為等負面事件時應避免使用歧視性文字或身體及心理特徵

以標籤化身心障礙者。 

4. 未經法院判決前，不得妄下結論或推測將社會事件發生原因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 

5. 新聞報導應儘量讓閱聽大眾正確認識並接納身心障礙者，並應避免將身心障礙者新聞透過剪輯

或其他報導方式影射精神疾病的危險性或身心障礙者的負面刻板印象。 

6. 新聞媒體應避免處理會鼓勵歧視、嘲笑、偏見、侮辱、仇恨、惡意中傷身心障礙者的素材。 

十四、靈異等超自然現象事件處理： 

1. 靈異、通靈、觀落陰、或其他玄奇詭異等涉及超自然現象，其情節讓人驚恐不安者，不得播出。 

2. 算命、風水、解運、或其他類似超自然事物，其描述令人驚恐不安，並易致觀眾迷信者，不得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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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靈異等超自然現象或事物，如涉及宗教信仰或公共議題時，得審慎、少篇幅(時數)的採訪、

報導。但如因此而有導致兒童驚慌或焦慮不安之虞者，仍不得播出。 

十五、兒童少年相關新聞報導 

1. 兒童及青少年涉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少年保護事件、刑事案件，或上述之新聞相關事件，

應注意新聞處理對其之影響。 

2. 對於兒童與青少年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3、第五十六條第一項4，或

第六十九條第一項各款5事件，不得有行為兒童及青少年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份之資訊。 

3. 採訪兒童、青少年當事人，應先表明記者身份及取得兒童、少年監護人之同意，並應在非強迫

或違反兒童、少年當事人受訪意願下，方得進行採訪報導。 

                                                      
3
第四十九條：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一、遺棄。二、身心虐待。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九、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或其他有害兒

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十二、對

兒童及少年散布或播送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遊戲軟體或其他物品。十三、應列

為限制級物品，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陳列方式之規定而使兒童及少年得以觀看或取得。十四、於網際網路散布

或播送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未採取明確可行之防護措施，或未配合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之防護機制，使兒童或少年得

以接取或瀏覽。十五、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十六、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七、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4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

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 
5
第六十九條第一項：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訊：一、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行為。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

物質。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罰則： 

第九十七條第二項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十二款規定者，除新聞紙依第四十五條及第九十三條規定辦理外，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並得勒令停業一個月以

上一年以下。 

第一零三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違反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物品、限期命其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

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但經第六十九條第四項審議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者，不罰。 

前項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前項所定之罰鍰，處罰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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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政黨新聞報導 

1. 政治及選舉新聞處理，力求平衡報導。 

2. 政府政策及在野黨派主張、主要候選人競選政見、競選宣傳、造勢晚會，必須有相等時間及時

段報導。 

3. 不同政黨候選人對特定議題或事件的看法，須兩面均呈，不得選擇性引用民調結果，有利特定

候選人。 

4. 候選人民調之發佈，須載明負責調查單位或主持人、抽樣方式、母體及樣本數、經費來源及誤

差值。 

5. 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佈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 

十七、民生消費醫療新聞報導 

1. 不得收受廠商報酬，製播具廣告性質之新聞報導。 

2. 新聞報導應審慎避免廣告化，以免淪為營利工具。 

3. 任何可能涉及廠商或產品之新聞，畫面不得出現產品名稱。 

4. 受訪廠商統一以「業者」標示，產品亦須以概括性名稱介紹，不得揭示廠商、產品名稱。 

5. 遇消費糾紛新聞時，力求客觀平衡報導。 

十八、 涉及個人隱私權及人權之相關新聞報導 

1. 除考量公共利益時，否則不得侵犯任何人私生活。 

2.當私人隱私損及公共利益時，媒體得以採訪與報導，但需盡全力防止不當傷害個人名譽及侵犯個

人隱私，或造成媒體公審的情況。 

3.對種族、族群、宗教、性別、性傾向、婚姻狀況、單親家庭、身心障礙者及所有弱勢者，在文字、

聲音、影像、及動畫影片上均不得有歧視表現。 

4.新聞報導應避免物化女性（男性亦同），並不得使用侵略式的拍攝手法拍攝性特徵。  

5.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資源弱勢的新移民、原住民等族群。包括在稱呼上，不使用外籍新娘、大陸

妹、大陸新娘、越南新娘、泰國新娘、山胞、山地人、番仔等，應採用新移民、外籍配偶、大陸

配偶、原住民等中性平等用詞。 

6. 對於行為異常者，不得妄加揣測其為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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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經法院判決前，報導從事不法或反社會行為等負面事件時，應避免使用歧視性文字或身體及

心理特徵以標籤化身心障礙者。 

十九、爆料新聞報導 

對於檢舉、揭發或公開譴責私人、或機關團體之新聞，應與公共利益有關始得報導；且應查證，並

在遵守平衡原則下進行採訪、報導。 

二十、消費者權益新聞報導 

以滿足閱聽大眾知的權益為出發點，以不違反政府相關法令為基礎。 

二十一、實驗或示範方式製播新聞準則  

1. 新聞人員應謹守不介入新聞事件之原則，並避免以自身進行實驗或示範。 

2. 任何實驗結果之新聞報導，應先檢視其正確性與專業性，標明實驗單位或執行之學者、專家

姓名，並標註實驗日期與時間。 

3. 如有拍攝示範畫面之必要時，應不違背報導新聞真實原則，並避免引起社會負面效應。 

二十二、線上新聞製播準則 

1. 引用網路消息來源應遵守下列原則： 

① 加強查證消息來源的正確性。 

② 應注意消息來源提供訊息之動機。 

③ 報導內容與公眾利益有關。 

④ 確認消息來源提供之素材是否合乎著作權規範。 

⑤ 應進一步追蹤相關訊息以彰顯新聞價值，避免僅報導消息來源之資訊。 

⑥ 不可有揭人隱私與毀謗之動機。 

2. 引用網路影音著作時，應遵守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原則，避免觸法；相關規範細則如下： 

① 被引用的對象須為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② 被引用的對象是被保護的著作；例如監視器畫面、行車紀錄器等，並非著作，但仍應注意對

其肖像權或隱私權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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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除著作權人要求不註明外，應全程以字幕標著引用來源與出處。 

④ 被引用之著作需與自己的報導有所關連，且有引用之必要；引用他人著作之篇幅比例不得為

整則報導的全部，宜在二分之一比例之下。 

⑤ 在畫面上處理上，被引用的他人著作應能明顯的與自己的著作報導區別。 

3. 在無法取得網頁負責單位同意的狀況，翻拍原則如下： 

① 應查核版主未對版權作出禁制聲明，否則不得翻拍。 

② 播出時網路影音著作時，需儘量全程以字幕註明來源；無法找到來源出處者，應標註翻攝之

網站名稱或網址。 

③ 翻拍圖、照片或影片時，不得滿格，必須留框、留邊，鏡頭應儘量拉遠。 

④ 翻拍後的內容可當 ROLL 帶，但為保護著作人格權，不能以特效後製方式擷取部份畫面改作

割裂。 

二十三、民眾及公共機構提供之事件畫面引用及製播準則 

1. 如有使用民眾或企業提供影音資料之必要，應遵守下列規範： 

① 加強查證消息來源的正確性。 

② 應注意消息來源提供訊息之動機。 

③ 報導內容與公眾利益有關。 

④ 確認消息來源提供之素材是否合乎著作權規範。 

⑤ 應進一步追蹤相關訊息以彰顯新聞價值，避免僅報導消息來源之資訊。 

⑥ 不可有揭人隱私與毀謗之動機。 

2. 警方所提供之蒐證帶、監視器錄影帶等相關影像，必須符合下列規定，經過後製處理後再行

播出。 

① 報導檢警透露的資訊，應符合公共利益。 

② 尊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權，包括隱私權與肖像權等。 



13 
 

3. 政府單位、政黨或公共機構所提供之影音資料，原則上應註明出處；但基於重大公共利益或

人身安全，經對方要求後，得不註明出處。 

二十四、副控新聞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基於確實掌控新聞播出，訂定相關副控緊急應變程序，以利同仁做好嚴格把關作業： 

(一)、緊急突發變故之應變方式： 

1. 導播於上線前，將 S.S#911 緊急圖卡存入 SWITCHER FM1 內，有狀況發生時，能隨時 TAKE

此圖卡，馬上 CUE 主控進廣告。 

2. 有關 Live 節目、新聞進行中，如有出現不宜播出狀態（類似林正杰揮拳暴力等），當節導播

務必於第一時間： 

TAKE 安全圖卡 

要求主控進廣告 

全部流程須於 5 秒內處理完畢。 

(二)、地震發生時之緊急應變方式： 

1. 啟動「地震緊急因應模式」前，須經氣象局或採訪中心確認訊息。主管為杜絕誤判，應多方

討論，〝搶快發佈〞須考慮周延性，以及避免錯誤。 

2. 災情訊息發佈，須謹記〝有所本〞的原則。對〝大樓搖晃〞描述保留彈性，例「現在發生大

樓搖晃現象 地震?強風?」。 

3. 確認地震訊息後，龍捲風即時換成“地震”動態背板。 

4. 馬上告知主播即時播報地震乾稿，並 CUE 棚內攝影拍攝棚內燈搖晃畫面。 

5. 請當節編輯請編輯台查詢相關地震資訊，以掌握最新相關消息。 

6. 發現訊息錯誤時，應立即提出更正。 

(三)、緊急應變相關措施，訂每年每三個月不定期演習一次。 

二十五、SNG 現場新聞編採處理規範： 

1. 由於 SNG 為現場即時播出，因此使用 SNG 連線時，對於新聞內容及畫面拍攝，應謹慎處理，避

免損及個人或大眾權益，甚或違反法令。 

2. SNG 現場新聞製播作業，不可影響公務人員執行公務、及救護人員之作業，並需遵守「採訪警

戒線」。 

3. 記者於現場連線時，須盡量查證，傳達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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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聞現場連線時，不宜出現血腥、殘忍之畫面；若現場狀況殘忍、不宜觀看（例如跳樓、墜樓、

自殺等），則應以大景或糢糊焦距方式處理，尤其須避免特寫鏡頭。棚內負責之導播，若遇不當

鏡頭出現，應立即通知現場記者改正。 

5. 若新聞現場出現不宜播出之畫面，且無法立即改善時，副控導播可立即收回 SNG 畫面，切換播

出內容。 

6. 勒贖犯罪事件，須注意「人質安全第一」。 

7. 採訪嫌疑犯、現行犯或已知列為證人、關係人者，播出前須知會檢警單位。 

8. 倘非現場即時連線，畫面需加“稍早連線”、“稍早畫面”。 

9. SNG 製播團隊需以自身安全為主，並注意服裝儀容。 

 


